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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 205 号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月 13日，你公司及有关股东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

益发生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等文件。有关公告显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

创证券”）向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贵阳中院”）申

请将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雾集团”）所持你公

司 34,000,000股限售股（占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4%）以物抵债，截

至 5月 12日相关股份已完成过户。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核

实以下问题： 

1、根据你公司报备的《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20）黔 01执 1128号之一，以下简称《执行裁定书》），贵阳中

院分别于 2021年 1月 29日、2021年 3月 17日两次通过淘宝网对神

雾集团所持你公司 34,000,000股股票进行公开拍卖，两次拍卖均因无

人报名而流拍。你公司于 2021年 2月 2日披露了首次流拍的情况，

之后未披露该次司法拍卖的进展情况；2021年 5月 13日你公司披露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发生变动的提示性公告》中称，上述股

份已流拍一次。 

请你公司说明你公司有关公告内容与《执行裁定书》是否存在矛

盾，你公司对神雾集团有关股份司法拍卖的信息披露是否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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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华创证券披露的《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2021年 4月 13日，华创证券收到《执行裁定书》，裁定将

神雾集团持有的 3,400.00 万股*ST 节能股票以物抵债给华创证券。

2021年 5月 12日，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 

请你公司核实华创证券在 2021年 4月 13日收到《执行裁定书》，

而直至 2021年 5月 13日才披露有关权益变动公告的原因，有关信息

披露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请你公司

核实你公司及神雾集团知悉有关股份被执行司法划转的时间，说明相

关信息披露是否及时。 

3、近期你公司股票交易多次出现异常波动，你公司在有关《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称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请你公司说明就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

实的过程及结果，说明你公司近期《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

告》的有关内容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1年 5月 20日前将

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同时，提醒

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3 

 

2021年 5月 13日 

 

 

 

 

 

 

 

 

 

 

 

 

 

 

 

 

 

 

 


